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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审

核函〔2021〕011153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华融化学”）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保荐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和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会计师”、“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对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

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的释

义相同。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加粗）：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对落实函的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更新 2021 年半年报涉及的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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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完善招股说明书中发行人产品分类等释义及相关披露内容。 

【回复】： 

一、发行人氢氧化钾产品分类情况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氢氧化钾。按氢氧化钾主含量及固液形态的不同，发行人

产品可分为液钾、固钾；而根据产品适用的国家/行业/企业标准的不同，发行人

将氢氧化钾分为基础级和高等级两个大类，覆盖工业级、食品级、试剂级与电子

级等各标准产品。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氢氧化钾 

产品分类一 
具体产品及其所执行的标准 

氢氧化钾 

产品分类二 

基础级 

执行行业标准《工业离子膜法氢氧化钾溶液》（HG/T 

3815-2013）“Ⅰ型、优等品”的液钾（主含量为 48%） 

工业级 
执行行业标准《高品质片状氢氧化钾》（HG/T 3688-2010）

“Ⅱ型、优等品”的固钾（主含量为 90%） 

高等级 

执行行业标准《高品质片状氢氧化钾》（HG/T 3688-2010）

“Ⅰ型、优等品”的固钾（主含量为 95%） 

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钾》（GB 

25575-2010）的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钾 
食品级 

执行国家标准《化学试剂氢氧化钾》（GB-T 2306-2008）

的化学试剂氢氧化钾 
试剂级 

满足电子化学品要求，执行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

准《电子级片状氢氧化钾》（Q/82723425-3.01-2019）的

固钾，及执行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电子级氢

氧化钾溶液》（Q/82723425-3.02-2020）的电子级液钾 

电子级 

目前发行人氢氧化钾产品以工业级为主，相关产品执行上表中的行业标准。

相较于青海汇信、优利德等同行业公司产品执行的国家标准《工业氢氧化钾》

（GB/T1919-2014），该等行业标准在氯化物、铁、钠等含量指标方面的要求更高，

且对磷酸盐、硅酸盐、铝、镍及重金属等含量指标也增加了限制。 

二、招股说明书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一、发行人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或服务的情况”之“（一）公司经营的主要业务和主要产品或服务”之



8-1-4 

“3、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对上述氢氧化钾产品分类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基于发行人主要氢氧化钾产品执行要求更高的行业标准、产品品质较高，及

“华融牌高品质氢氧化钾”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川名牌产品称号”等事实，

发行人此前于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是一家致力于高品质氢氧化钾绿色循环综

合利用的先进企业，主要产品为高品质氢氧化钾”。为了避免“高品质”和“高

等级”术语对投资者带来的阅读干扰，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将其修订为“发

行人是一家致力于氢氧化钾绿色循环综合利用的先进企业，主要产品为氢氧化

钾”。此外，除涉及技术及项目名称等特定名词外，发行人已将原招股说明书中

“高品质氢氧化钾”相关表述全部统一修订为“氢氧化钾”。 

同时，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一节 释义”之“二、专业释义”中补充披

露如下： 

“ 

工业级 指 

应用于肥料、农药、日化等工业品生产领域的化学品，

对金属杂质含量、颗粒含量、颗粒粒径等指标要求较低；

一般不能直接用于食品、电子等领域，与食品级、试剂

级、电子级产品相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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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结合基础级与高等级氢氧化

钾产品的收入占比、行业竞争格局，进一步披露市场竞争加剧对发行人持续经营

的影响及相关风险。 

【回复】： 

一、发行人基础级与高等级氢氧化钾产品的收入占比、行业竞争格局 

（一）发行人基础级与高等级氢氧化钾产品的收入占比 

报告期内，基础级与高等级氢氧化钾产品的收入及其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氢氧化钾 

产品类别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基础级 25,021.01 86.23% 52,858.39 88.02% 57,449.35 89.87% 53,600.59 89.77% 

高等级 3,995.81 13.77% 7,193.53 11.98% 6,478.19 10.13% 6,107.71 10.23% 

合计 29,016.82 100.00% 60,051.92 100.00% 63,927.54 100.00% 59,708.30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持续践行“钾延伸、氯转型”发展战略，开发高附加值的

高等级氢氧化钾产品及进行有效的客户拓展，发行人高等级氢氧化钾产品收入持

续增长，收入占比整体呈现增长态势。 

（二）氢氧化钾产品行业竞争格局 

1、行业内主要生产企业的氢氧化钾产品情况 

根据百川资讯统计，发行人的氢氧化钾产能截至 2020 年末在行业中排名第

5，2019 年度产量在行业中排名第 4。行业内主要生产企业的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2020 年底 

产能 1
 

2019 年度 

产量/销量 2
 

产品资质 产品特性 

青海汇信 3
 42.00 万吨 

27.52 万吨

/23.42 万吨 
工业级 

包括主含量 48%液钾与主含量 90%固钾，

主要执行国家标准 

优利德 4
 32.00 万吨 

25.83 万吨

/21.73 万吨 

工业级、食品

级、电子级 

包括主含量 48%液钾，与主含量 90%、95%

的固钾，主要执行国家标准 

昌邑海能 12.00 万吨 8.00 万吨 工业级 包括主含量 48%液钾与主含量 90%固钾，



8-1-6 

公司简称 
2020 年底 

产能 1
 

2019 年度 

产量/销量 2
 

产品资质 产品特性 

/8.00 万吨 部分产品执行国家标准 

瑞达泰丰 11.80万吨 5
 

11.00 万吨

/10.00 万吨 
工业级 

包括主含量 48%液钾与主含量 90%固钾，

部分产品执行国家标准 

华融化学 7.00 万吨 
9.53 万吨

/9.37 万吨 

工业级、食品

级、试剂级、

电子级 

包括主含量 48%液钾，与主含量 90%、95%

的固钾；其中工业级执行氢氧化钾行业标

准 6，其他品类等级执行公司制定的对应

产品等级（高于国家标准） 

三孚股份 5.60 万吨 
6.86 万吨

/6.92 万吨 

工业级、食品

级 

主营产品为四氯化硅与三氯氢硅，副产品

氢氧化钾包含主含量 48%液钾与主含量

90%固钾，均执行行业标准 

新金路 5.60 万吨 
1.37 万吨

/1.37 万吨 
工业级 全部为主含量 48%液钾，执行国家标准 

注 1：华融化学、三孚股份统计口径为证载产能，其余企业产能为企业披露数据或由百川盈孚调研提供； 

注 2：根据百川盈孚市场调研情况，近年来国内氢氧化钾企业库存基本保持平稳，企业基本产销平衡，除

个别企业将部分生产氢氧化钾自用于生产其他产品（2019 年青海汇信自用 4.10 万吨、优利德（江苏）自用

4.10 万吨、瑞达泰丰自用 1.00 万吨，均用于生产碳酸钾）；除发行人及三孚股份之外的其他企业，未披露

年度销量，以扣除自用后的产量暂代销量； 

注 3：青海汇信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并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受让盐湖镁业及盐湖化工的氢氧化钾生

产线相关资产； 

注 4：优利德指优利德（江苏）与奥喜埃，两者均为韩国 UNID 旗下独资企业，故合称优利德； 

注 5：瑞达泰丰拥有证载 11.8 万吨离子膜法氢氧化钾产能及 3 万吨隔膜法氢氧化钾产能，其中 3 万吨隔膜

法产能早已停产，故未纳入产能统计口径； 

注 6：氢氧化钾行业标准指《工业离子膜法氢氧化钾溶液》（HG/T3815-2013）与《高品质片状氢氧化钾》（HG/T 

3688-2010），其对产品质量要求高于国家标准《工业氢氧化钾》（GB/T1919-2014）。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拥有行业内最全的氢氧化钾产品组合，覆盖工业级、食

品级、试剂级、电子级，且工业级产品执行高于国家标准的行业标准，其他品类

等级所执行的产品标准亦高于国家标准。产量规模显著高于发行人的青海汇信、

优利德的主要产品均为执行国家标准的工业级产品。 

2、氢氧化钾产品的竞争主要集中于基础级产品市场 

目前国内氢氧化钾产品供给以工业级氢氧化钾为主，因此对于发行人而言，

氢氧化钾产品的竞争主要集中于基础级产品市场。 

在基础级产品市场，发行人相较行业主要竞争对手在产能产量上存在一定劣

势，不利于发行人扩大基础级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影响力；发行人可能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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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氢氧化钾产品市场受到同行的冲击，进而影响发行人基础级氢氧化钾产品的盈

利水平。但发行人的基础级产品执行高于国家标准的行业标准，产品质量方面具

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3、发行人在高等级氢氧化钾产品市场中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发行人是国内较早从事氢氧化钾生产的企业，通过 20 年来的生产实践和市

场耕耘，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相比，在技术工艺、产品种类、产品质量上形成一定

优势，积累了较好的市场口碑，培养了一批优质客户。特别是发行人在试剂级、

食品级、电子级、主含量 95%固钾等高等级氢氧化钾产品市场中具有较强竞争优

势并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与行业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以主含量 95%固钾为例，目前国内仅有发行人与优利德（江苏）等少数厂家

具备其量产能力；根据发行人市场调研情况，发行人的主含量 95%固钾产销量约

占国内市场的 60%~70%，报告期内毛利率高于基础级产品，保持较强竞争优势；

在食品级氢氧化钾方面，由于应用领域特殊，其生产对设备、工艺与生产环境的

要求较高，目前仅有发行人及部分企业取得相关资质、获准开展生产经营。 

2021 年 8 月，因发行人氢氧化钾产品在电子、医药、试剂等高端关键领域

实现了产业链“补短板”、“填空白”，发行人被工信部授予“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称号。 

二、招股说明书披露情况 

综合上述分析，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

提示”及“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三、经营风险”之“（三）市场竞争加剧的风

险”补充披露如下，以充分提示上述情况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产生的风险： 

“ 

报告期内，发行人氢氧化钾收入以基础级产品为主。近年来，受益于氢氧化

钾下游需求增长，行业整体产能保持增长态势，包括优利德等现有企业新增产能、

部分中小规模烧碱生产企业转产氢氧化钾从而增加产能供给等，市场竞争有所加

剧并主要集中于基础级产品市场。在基础级产品市场，发行人相较行业内主要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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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对手在产能产量上存在一定劣势，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

在高等级产品市场，可能面临市场增速放缓、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因此，若未来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或其他因素导致市场需求下降，公司产品

价格、市场份额存在下降的风险，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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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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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桂  程                        易桂涛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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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

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马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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